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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21年10月23日
【實施日期】2022年1月1日
【法規沿革】
‧2021年10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a章节索引]【章節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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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家庭責任　§14
第三章　國家支持　§24
第四章　社會協同　§38
第五章　法律責任　§48
第六章　附則　§55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总则]第一章　　總則
[bookmark: a1]第1條
﹝1﹞為了發揚中華民族重視家庭教育的優良傳統，引導全社會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增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1﹞本法所稱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為促進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長，對其實施的道德品質、身體素質、生活技能、文化修養、行為習慣等方面的培育、引導和影響。
[bookmark: a3]第3條
﹝1﹞家庭教育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bookmark: a4]第4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負責實施家庭教育。
﹝2﹞國家和社會為家庭教育提供指導、支持和服務。
﹝3﹞國家工作人員應當帶頭樹立良好家風，履行家庭教育責任。
[bookmark: a5]第5條
﹝1﹞家庭教育應當符合以下要求：
　　（一）尊重未成年人身心發展規律和個體差異；
　　（二）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嚴，保護未成年人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三）遵循家庭教育特點，貫徹科學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
　　（四）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緊密結合、協調一致；
　　（五）結合實際情況採取靈活多樣的措施。
[bookmark: a6]第6條
﹝1﹞各級人民政府指導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學校社會協同育人機制。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負責婦女兒童工作的機構，組織、協調、指導、督促有關部門做好家庭教育工作。
﹝2﹞教育行政部門、婦女聯合會統籌協調社會資源，協同推進覆蓋城鄉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建設，並按照職責分工承擔家庭教育工作的日常事務。
﹝3﹞縣級以上精神文明建設部門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民政、司法行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文化和旅遊、衛生健康、市場監督管理、廣播電視、體育、新聞出版、網信等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做好家庭教育工作。
[bookmark: a7]第7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制定家庭教育工作專項規劃，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納入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和政府購買服務目錄，將相關經費列入財政預算，鼓勵和支持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提供家庭教育指導。
[bookmark: a8]第8條
﹝1﹞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發揮職能作用，配合同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聯動機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
[bookmark: a9]第9條
﹝1﹞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殘疾人聯合會、科學技術協會、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以及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等應當結合自身工作，積極開展家庭教育工作，為家庭教育提供社會支持。
[bookmark: a10]第10條
﹝1﹞國家鼓勵和支持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及個人依法開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服務活動。
[bookmark: a11]第11條
﹝1﹞國家鼓勵開展家庭教育研究，鼓勵高等學校開設家庭教育專業課程，支持師範院校和有條件的高等學校加強家庭教育學科建設，培養家庭教育服務專業人才，開展家庭教育服務人員培訓。
[bookmark: a12]第12條
﹝1﹞國家鼓勵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為家庭教育事業進行捐贈或者提供志願服務，對符合條件的，依法給予稅收優惠。
﹝2﹞國家對在家庭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組織和個人，按照有關規定給予表彰、獎勵。
[bookmark: a13]第13條
﹝1﹞每年5月15日國際家庭日所在周為全國家庭教育宣傳周。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家庭责任]第二章　　家庭責任
[bookmark: a14]第14條
﹝1﹞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樹立家庭是第一個課堂、家長是第一任老師的責任意識，承擔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用正確思想、方法和行為教育未成年人養成良好思想、品行和習慣。
﹝2﹞共同生活的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員應當協助和配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實施家庭教育。
[bookmark: a15]第15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及其他家庭成員應當注重家庭建設，培育積極健康的家庭文化，樹立和傳承優良家風，弘揚中華民族家庭美德，共同構建文明、和睦的家庭關係，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家庭環境。
[bookmark: a16]第16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針對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特點，以下列內容為指引，開展家庭教育：
　　（一）教育未成年人愛黨、愛國、愛人民、愛集體、愛社會主義，樹立維護國家統一的觀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養家國情懷；
　　（二）教育未成年人崇德向善、尊老愛幼、熱愛家庭、勤儉節約、團結互助、誠信友愛、遵紀守法，培養其良好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意識和法治意識；
　　（三）幫助未成年人樹立正確的成才觀，引導其培養廣泛興趣愛好、健康審美追求和良好學習習慣，增強科學探索精神、創新意識和能力；
　　（四）保證未成年人營養均衡、科學運動、睡眠充足、身心愉悅，引導其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和行為習慣，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
　　（五）關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導其珍愛生命，對其進行交通出行、健康上網和防欺凌、防溺水、防詐騙、防拐賣、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識教育，幫助其掌握安全知識和技能，增強其自我保護的意識和能力；
　　（六）幫助未成年人樹立正確的勞動觀念，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獨立生活能力，養成吃苦耐勞的優秀品格和熱愛勞動的良好習慣。
[bookmark: a17]第17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實施家庭教育，應當關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智力發展狀況，尊重其參與相關家庭事務和發表意見的權利，合理運用以下方式方法：
　　（一）親自養育，加強親子陪伴；
　　（二）共同參與，發揮父母雙方的作用；
　　（三）相機而教，寓教於日常生活之中；
　　（四）潛移默化，言傳與身教相結合；
　　（五）嚴慈相濟，關心愛護與嚴格要求並重；
　　（六）尊重差異，根據年齡和個性特點進行科學引導；
　　（七）平等交流，予以尊重、理解和鼓勵；
　　（八）相互促進，父母與子女共同成長；
　　（九）其他有益於未成年人全面發展、健康成長的方式方法。
[bookmark: a18]第18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覺學習家庭教育知識，在孕期和未成年人進入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幼兒園、中小學校等重要時段進行有針對性的學習，掌握科學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
[bookmark: a19]第19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與中小學校、幼兒園、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社區密切配合，積極參加其提供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導和實踐活動，共同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bookmark: a20]第20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離異的，應當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責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絕或者怠於履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阻礙另一方實施家庭教育。
[bookmark: a21]第21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依法委託他人代為照護未成年人的，應當與被委託人、未成年人保持聯繫，定期瞭解未成年人學習、生活情況和心理狀況，與被委託人共同履行家庭教育責任。
[bookmark: a22]第22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學習、休息、娛樂和體育鍛煉的時間，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學習負擔，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
[bookmark: a23]第23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得因性別、身體狀況、智力等歧視未成年人，不得實施家庭暴力，不得脅迫、引誘、教唆、縱容、利用未成年人從事違反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的活動。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国家支持]第三章　　國家支持
[bookmark: a24]第24條
﹝1﹞國務院應當組織有關部門制定、修訂並及時頒布全國家庭教育指導大綱。
﹝2﹞省級人民政府或者有條件的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有關部門編寫或者採用適合當地實際的家庭教育指導讀本，制定相應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工作規範和評估規範。
[bookmark: a25]第25條
﹝1﹞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組織有關部門統籌建設家庭教育信息化共享服務平台，開設公益性網上家長學校和網絡課程，開通服務熱線，提供線上家庭教育指導服務。
[bookmark: a26]第26條
﹝1﹞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加強監督管理，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暢通學校家庭溝通渠道，推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
[bookmark: a27]第27條
﹝1﹞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組織建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專業隊伍，加強對專業人員的培養，鼓勵社會工作者、志願者參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工作。
[bookmark: a28]第28條
﹝1﹞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和需要，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確定家庭教育指導機構。
﹝2﹞家庭教育指導機構對轄區內社區家長學校、學校家長學校及其他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點進行指導，同時開展家庭教育研究、服務人員隊伍建設和培訓、公共服務產品研發。
[bookmark: a29]第29條
﹝1﹞家庭教育指導機構應當及時向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服務。
﹝2﹞對於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履行家庭教育責任存在一定困難的家庭，家庭教育指導機構應當根據具體情況，與相關部門協作配合，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
[bookmark: a30]第30條
﹝1﹞設區的市、縣、鄉級人民政府應當結合當地實際採取措施，對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檔立卡，提供生活幫扶、創業就業支持等關愛服務，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實施家庭教育創造條件。
﹝2﹞教育行政部門、婦女聯合會應當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實施家庭教育提供服務，引導其積極關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狀況、加強親情關愛。
[bookmark: a31]第31條
﹝1﹞家庭教育指導機構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活動，不得組織或者變相組織營利性教育培訓。
[bookmark: a32]第32條
﹝1﹞婚姻登記機構和收養登記機構應當通過現場諮詢輔導、播放宣傳教育片等形式，向辦理婚姻登記、收養登記的當事人宣傳家庭教育知識，提供家庭教育指導。
[bookmark: a33]第33條
﹝1﹞兒童福利機構、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應當對本機構安排的寄養家庭、接受救助保護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導。
[bookmark: a34]第34條
﹝1﹞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應當對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雙方提供家庭教育指導。
[bookmark: a35]第35條
﹝1﹞婦女聯合會發揮婦女在弘揚中華民族家庭美德、樹立良好家風等方面的獨特作用，宣傳普及家庭教育知識，通過家庭教育指導機構、社區家長學校、文明家庭建設等多種渠道組織開展家庭教育實踐活動，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
[bookmark: a36]第36條
﹝1﹞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可以依法設立非營利性家庭教育服務機構。
﹝2﹞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可以採取政府補貼、獎勵激勵、購買服務等扶持措施，培育家庭教育服務機構。
﹝3﹞教育、民政、衛生健康、市場監督管理等有關部門應當在各自職責範圍內，依法對家庭教育服務機構及從業人員進行指導和監督。
[bookmark: a37]第37條
﹝1﹞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群團組織、社會組織應當將家風建設納入單位文化建設，支持職工參加相關的家庭教育服務活動。
﹝2﹞文明城市、文明村鎮、文明單位、文明社區、文明校園和文明家庭等創建活動，應當將家庭教育情況作為重要內容。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社会协同]第四章　　社會協同
[bookmark: a38]第38條
﹝1﹞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可以依托城鄉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設立社區家長學校等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點，配合家庭教育指導機構組織面向居民、村民的家庭教育知識宣傳，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
[bookmark: a39]第39條
﹝1﹞中小學校、幼兒園應當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納入工作計劃，作為教師業務培訓的內容。
[bookmark: a40]第40條
﹝1﹞中小學校、幼兒園可以採取建立家長學校等方式，針對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的特點，定期組織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和實踐活動，並及時聯繫、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參加。
[bookmark: a41]第41條
﹝1﹞中小學校、幼兒園應當根據家長的需求，邀請有關人員傳授家庭教育理念、知識和方法，組織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和實踐活動，促進家庭與學校共同教育。
[bookmark: a42]第42條
﹝1﹞具備條件的中小學校、幼兒園應當在教育行政部門的指導下，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點開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活動提供支持。
[bookmark: a43]第43條
﹝1﹞中小學校發現未成年學生嚴重違反校規校紀的，應當及時制止、管教，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並為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提供有針對性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發現未成年學生有不良行為或者嚴重不良行為的，按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
[bookmark: a44]第44條
﹝1﹞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早期教育服務機構應當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提供科學養育指導等家庭教育指導服務。
[bookmark: a45]第45條
﹝1﹞醫療保健機構在開展婚前保健、孕產期保健、兒童保健、預防接種等服務時，應當對有關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開展科學養育知識和嬰幼兒早期發展的宣傳和指導。
[bookmark: a46]第46條
﹝1﹞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紀念館、美術館、科技館、體育場館、青少年宮、兒童活動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應當定期開展公益性家庭教育宣傳、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和實踐活動，開發家庭教育類公共文化服務產品。
﹝2﹞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新聞媒體應當宣傳正確的家庭教育知識，傳播科學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營造重視家庭教育的良好社會氛圍。
[bookmark: a47]第47條
﹝1﹞家庭教育服務機構應當加強自律管理，制定家庭教育服務規範，組織從業人員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能力。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法律责任]第五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48]第48條
﹝1﹞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婦女聯合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所在單位，以及中小學校、幼兒園等有關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發現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拒絕、怠於履行家庭教育責任，或者非法阻礙其他監護人實施家庭教育的，應當予以批評教育、勸誡制止，必要時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
﹝2﹞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依法委託他人代為照護未成年人，有關單位發現被委託人不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責任的，適用前款規定。
[bookmark: a49]第49條
﹝1﹞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案件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存在嚴重不良行為或者實施犯罪行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正確實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根據情況對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以訓誡，並可以責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
[bookmark: a50]第50條
﹝1﹞負有家庭教育工作職責的政府部門、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級機關或者主管單位責令限期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予以處分：
　　（一）不履行家庭教育工作職責；
　　（二）截留、擠占、挪用或者虛報、冒領家庭教育工作經費；
　　（三）其他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或者徇私舞弊的情形。
[bookmark: a51]第51條
﹝1﹞家庭教育指導機構、中小學校、幼兒園、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早期教育服務機構違反本法規定，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職責的，由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予以處分。
[bookmark: a52]第52條
﹝1﹞家庭教育服務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由主管部門責令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或者撤銷登記：
　　（一）未依法辦理設立手續；
　　（二）從事超出許可業務範圍的行為或作虛假、引人誤解宣傳，產生不良後果；
　　（三）侵犯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合法權益。
[bookmark: a53]第53條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在家庭教育過程中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的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a54]第54條
﹝1﹞違反本法規定，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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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六章__附则]第六章　　附則
[bookmark: a55]第55條
﹝1﹞本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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